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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4-临 142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关联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

0.5GW 光伏项目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现金支

付方式购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持

有的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飞驰”）

100%股权和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

荣聚”）100%股权。本次交易定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

础，交易总金额合计为 36,616.00 万元，其中中天飞驰 100%股权交易

金额为 27,551.00万元，中天荣聚 100%股权交易金额为 9,065.00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7,776.88万元，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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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富集团作为天富能源的间接控股股东，为落实天富集团于 2024

年 6 月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推动减少同业竞争，

拟向公司注入新能源发电类资产。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资金筹划安排、标的资产质量、合规性

以及区域协同性等因素充分研判，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购买天富集

团持有的中天飞驰 100%股权和中天荣聚 100%股权，交易价格以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资产 经审计净资产 评估价值 交易价格 

1 中天飞驰 100%股权 26,926.65 27,551.00 27,551.00 

2 中天荣聚 100%股权 8,872.34 9,065.00 9,065.00 

合计 35,798.99 36,616.00 36,616.00 

注 1：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1 月 9 日出具了（《新疆中

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众会字（（2024）第 10782 号）和（《新

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众会字（2024）第 10783 号）； 

注 2：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出具了（《新疆天富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1228 号）和（《新疆天富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1227 号）。 

上述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公告披露日，过去 12个月内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外，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7,776.88

万元，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介绍 



3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天富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 52小区北一东路 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1,741,378,100元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租赁服务

（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

权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业务

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等。 

天富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702,667.95 8,462,049.37 

负债总额 4,056,822.02 6,254,782.19 

所有者权益总额 1,645,845.93 2,207,267.19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506,078.25 3,527,279.93 

净利润 46,749.75 39,941.51 

数据来源：天富集团 2023年度审计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以上数据均为合并数 

审计单位：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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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中天飞驰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4-09-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DYQQ5M6B 

法定代表人： 李彦军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住所： 新疆石河子市 133团红光镇行政路 19-48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电气

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蓄电

池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

碳封存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草种植；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技

术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机械设备

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发电

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2、权属状况 

中天飞驰 10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资产运营情况 

中天飞驰成立于 2024 年 9 月 4 日，主要业务为光伏发电业务，

主要运营资产为“133、134 团 2023 年 400MW‘草光互补’光伏发

电工程”项目（以下简称“400MW 光伏项目”）。中天飞驰主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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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资产系由其控股股东天富集团于 2024年 10月以 400MW光伏项目

所涉及资产及负债注入所形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项目已取得

电力业务许可证，已经并网发电，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4、资信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中

天飞驰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0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3,018.30 

负债总额 126,091.65 

所有者权益总额 26,926.65 

项目 2024 年 10 月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0.06 

数据来源：中天飞驰审计报告（（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审计机构符合规定条件，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二）中天荣聚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 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4-09-0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MADX4XFN6U 

法定代表人： 李彦军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住所： 新疆石河子市 150团西古城镇二小区科技楼二层 10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电

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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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

备租赁；蓄电池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碳减排、碳

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风

力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草种植；草种植

（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

行）；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运营；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权属状况 

中天荣聚 100%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资产运营情况 

中天荣聚成立于 2024 年 9 月 3 日，主要业务为光伏发电业务，

主要运营资产为（“150团 2023年 100MW（‘林光互补’光伏发电工程

及配套 220千伏升压站工程”项目（（以下简称（“100MW光伏项目”）。

中天荣聚主要运营资产系由其控股股东天富集团于 2024 年 10 月以

100MW光伏项目所涉及资产及负债注入所形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前述项目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已经并网发电，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 

4、资信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中

天荣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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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46,715.34 

负债总额 37,843.01 

所有者权益总额 8,872.34 

项目 2024 年 10 月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0.02 

数据来源：中天荣聚审计报告（（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审计机构符合规定条件，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定价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北方亚事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日出具的（《新疆天富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1228号）和（《新

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1

227号）为基础，交易总金额合计 36,616.00万元，其中：中天飞驰 1

00%股权交易金额为 27,551.00万元，中天荣聚 100%股权交易金额为

9,065.00万元。 

本次交易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采用收益法评估

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假设、评估参数及评估过程等具体评估内容

详见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飞驰

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和（《新疆天

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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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根据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相关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

报告，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和交易价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资产 经审计净资产 评估价值 交易价格 评估增值率 

1 
中天飞驰 100%

股权 
26,926.65 27,551.00 27,551.00 2.32% 

2 
中天荣聚 100%

股权 
8,872.34 9,065.00 9,065.00 2.17% 

合计 35,798.99 36,616.00 36,616.00 2.28% 

标的公司经审计净资产、评估价值及交易价格之间不存在重大差

异。本次交易对价以标的公司经备案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甲方（受让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司一：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司二：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权转让 

甲方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一 100%股权和

标的公司二 100%股权。 

（三）标的公司评估及交易定价情况 

1、根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新疆天富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一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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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27,551.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柒仟伍佰伍拾壹万元整

（￥275,510,000.00元）。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标的公司一的 100%股权的最终作价为人民币 27,551.00万元（大写）

人民币贰亿柒仟伍佰伍拾壹万元整（￥275,510,000.00元）。 

2、根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新疆天富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二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

民币 9,065.00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仟零陆拾伍万元整

（￥90,650,000.00元）。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标的公司二的 100%股权的最终作价为人民币 9,065.00 万元（大写）

人民币玖仟零陆拾伍万元整（￥90,650,000.00 元）。 

（四）支付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款的先决条件 

1、甲乙双方同意，下述先决条件的完成是本次交易交割之前提： 

（1）甲方已依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批准本次交易的

内部决策程序； 

（2）乙方已依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批准本次交易的

内部决策程序及外部批准/备案程序。 

2、乙方在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后应及时进行标的公司股权的

交割，乙方应于交割日办理完成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甲方于交割日成为标的公司股权的持有人，合法享有和承担标的股权

所代表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3、为了确保顺利完成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各方应尽快配合办理

将标的公司股权登记于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标的公司一的 100%股权和标的公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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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36,616.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叁

亿陆仟陆佰壹拾陆万元整（￥366,160,000.00元）。 

2、甲乙双方同意，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安排如下： 

（1）于本协议签署且生效之日（即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

本次交易）起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易总对价的 30%（合

计 10,984.80 万元人民币）。 

（2）于乙方协同标的公司一和标的公司二办理电力业务许可证

之相关手续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易总对价的

30%（合计 10,984.80 万元人民币）。 

（3）于标的公司股权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交易总对价的 40%（合计 14,646.40 万元人民币），其

中： 

1）于标的公司一 100%股权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标的公司一 100%股权交易对价的 40%（合计

11,020.40 万元人民币）； 

2）于标的公司二 100%股权的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标的公司二 100%股权交易对价的 40%（合计 3,626.00

万元人民币）； 

3、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的备案

和登记且标的公司取得更新后的营业执照之日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

割日。 

（六）税费支付 

1、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纳税义务由甲乙双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 

2、如因一方未依法申报纳税而导致另一方承担相应责任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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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义务人应全额赔偿受损失另一方所受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应扣缴未

扣缴的税款、滞纳金、罚款）。 

3、标的公司应承担履行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的备案、登记和其他

程序所产生的相关费用。 

（七）过渡期间的安排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八）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依照其解释。 

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向甲方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双方履行完毕批准本次交

易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外部批准/备案程序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关联交易将有效避免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扩展

公司在光伏发电领域的业务布局，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发电收入并提

升盈利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

资金，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所涉及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

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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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完成后是否可能新增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天飞驰和中天荣聚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中天飞驰和中天荣聚应付天富集团债务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中天飞驰 中天荣聚 合计 

其他应付款 92,293.62 27,995.12 120,288.74 

相关应付天富集团债务系天富集团做为 400MW 光伏项目和

100MW 光伏项目建设专项贷款主体所形成的本金及利息。目前，相

关专项贷款主体拟由天富集团变更为中天飞驰和中天荣聚。贷款主体

变更完成后，中天飞驰和中天荣聚应付天富集团债务余额将为 0 元，

预计不会因此增加新的关联交易事项。 

（四）本次交易是否会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以及解决措施 

本次交易的目的主要为消除公司与天富集团之间存在的潜在同

业竞争。 

（五）标的公司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天飞驰和中天荣聚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中天飞驰和中天荣聚不存在对外担保、委

托理财的情况。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4 年第十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成员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为天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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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关联标的为天富集团所属 0.5GW光伏项目子公司股权 100%股权，

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资产评估值并

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股

东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联董事刘伟先生、张高峰先生均回避表决。 

1、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意见如下：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新疆天富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 0.5GW 两个光伏项目子公司 100%股权并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经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评估报告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上

述股权账面价值合计 35,798.99 万元，评估值合计 36,616.00 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评估值 36,616.00万元购买上述两个项目公司股

权。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在对该议案的审议表决中，关联

董事予以回避；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交易价格以

具有评估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

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公司监事会意见如下：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新疆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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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 0.5GW 两个光伏项目子公司 100%股权并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经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评估报告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上

述股权账面价值合计 35,798.99 万元，评估值合计 36,616.00 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以评估值 36,616.00万元购买上述两个项目公司股

权。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天富能源拟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天富集

团持有 0.4GW 和 0.1GW 两个光伏项目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上述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标的资产价格以具有评估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

含税评估价值为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

相关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天富能源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4、《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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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5、《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飞驰清洁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新疆天富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新疆中天荣聚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6、《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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